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推荐第一届内蒙古自治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评审委员会委员的通知
各盟市卫生局，自治区卫生厅卫生监督所、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各有关单位：
为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原卫生部《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做好全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相关工作，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拟成立第 一届内蒙古自治区食品安全标准委员会，承担我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评审及对食品安全标准工作提供咨询等职责。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推荐范围
由我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卫生监督机构、疾控机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食品检验机构、食品协会等单位，推荐包括医学、农业（畜牧）、林业、食品营养、食品检验等方面具有食品安全相关较高学术水平和业务能力的专家。
二、推荐专家条件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作风正派，坚持原则，责任心强；
2.在食品相关领域特别是食品安全专业方面有较深造诣，熟悉国内外食品安全相关工作发展方向和动态，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3.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含大学本科）学历；
4.具有相应专业副高级以上技术职称（监督管理方面的专家不受此限制）；
5.在食品相关领域从事技术性工作岗位工作5年以上；
6.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60周岁；
7.不在食品相关企业任职；
8.本人自愿，单位同意。
三、推荐组织工作
由专家所在单位推荐，推荐表加盖专家所在单位公章后，报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同时提交推荐表的电子文档。推荐专家截止日期为2014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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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内蒙古自治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评审委员会委员推荐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照片)

	民    族
	
	学    历
	
	职称/职务
	
	

	毕业院校
	
	学   位
	
	

	工作单位
	
	从事专业
	

	邮政编码
	
	电    话
	

	通信地址
	
	电子邮箱
	

	专业特长（可多选，但不超过2个）
	1.食品安全 □      2.食品营养   □         3.农业       □
4.畜牧     □      5.食品工程、生产工艺 □ 6.食品添加剂 □
7.食品理化 □      8.食品微生物 □         9.食品毒理   □   
10.食品安全标准□  11.监督管理  □         12.其他（请注明）□

	主要社会兼职
	

	教育及
工作简历
	

	主要业绩
和论著
	

	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内容填满后，可另附页填写。
